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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近年來，台灣各類天然災害趨於頻繁，災害的預防及應變已很難僅靠行政或特定專業

的力量，最根本的是讓社區的居民有社區防災的觀念，彼此互相提醒監督、凝聚共識，才

能讓社區防災更加落實。 

由過去的經驗可知，社區在災害初期的救災應變以及災後的重建皆扮演重要的角色，

世界各國也都開始強調社區災害防救的重要性，陸續研訂強化居民對災害認知、提升社區

災害防救能力的方法與相關對策，為了讓社區能提高對災害預防及應變措施的觀念，遂辦

理此場次說明會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 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 

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

四、 研討會日期：(截止日期：101 年 6 月 19 日(二)) 

101 年 06 月 22 日(星期五)(下午 13：00-17：30) 

五、 研討會地點：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 2樓（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） 

六、 研討會對象：社區管委會、物業管理公司從業人員，及臺北市市民均可參加。 

七、 報名費用與方式： 

1. 免費參加。(含教材、點心及宣導品) 

2. 報名方式： 

■一般民眾請可採傳真報名（附件一），或網路報名。 

■相關建築師、技師及協公會團體採網路報名。 

  [傳真報名]FAX－02-86676397 

[網路報名]透過台灣建築中心研討會報名系統統一報名。 

※報名網址為 http://www.cabc.org.tw/classWeb 

※亦可利用台灣建築中心網站（http://www.tabc.org.tw/）上方【研討會】進行線上

報名作業。 

※完成報名後，若因故需取消報名者，請電話告知（02-86676111-169 蔡小姐）。 

3. 協辦單位將印製問卷，活動結束時，民眾可憑填妥之問卷兌換小紀念品乙份。 

八、 專業人士研討證明：（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，以實際簽到為準） 

■建築師及技師：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換證積分證明書 或 營建署建築師執照換證積

分證明書。 

■公務人員：終身學習時數認證。 

    ■請務必於報名時勾選所需項目，若未勾選者恕不及提供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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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課程規劃： 

時  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持(講)人 

13:00-13:30 報到 

13:30-13:40 長官致詞 臺北市政府長官 

13:40-14:30 

(50 分鐘) 

公寓大廈及社區安全
管理辦法解說 

(有獎徵答送小禮品) 

法規解說 

社區安全 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使用科 

14:30-14:40 休息 

14:40-15:30 

(50 分鐘) 

居家用電安全與 

火災預防 

(有獎徵答送小禮品) 

夏天電器設備用電安全 

居家火災風險預防 

一氧化碳危害及防制 

莫懷祖科長 

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

15:30-16:20 

(50 分鐘) 
地震減災與避難要領
(有獎徵答送小禮品) 

地震災害與風險 

地震安全知識 

住宅地震保險 

連振光 

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
基金 

16:20-16:40 茶點時間 

16:40-17:00 

(20 分鐘) 
公共場所防火安全判
別要領-防火標章認證

公共場所常見的危害 

可怕的火災危害案例 

防火安全場所 

防火標章認證你我他 

陳盈月正工程師 
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
17:00-17:10 

(10 分鐘) 
摸彩活動(共 10 份獎品) 

※主辦單位保留因不可抗力調整課程表之權利 

十、 交通資訊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交通方式： 

 公車路線：可搭乘 202、266、266(區間)、270(區間車)、28、311、537、

629(直達車)、647、912、915、棕 15、棕 6、棕 7、綠 1。  

 捷運路線：可搭乘板南線（藍線）至捷運市政府站下車。  

 市府停車場可開放機車停放，每小時 20 元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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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報名表： 

 

社區防災與設備安全說明會 

報名表       報名日期：   月   日

單位名稱 
 

聯絡人 
 

Email 
 

聯絡電話 
 

傳真 
 

聯絡地址 
 

參與活動學員基本資料：  

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

(1) 
   

(2) 
   

(3) 
   

(4) 
   

(5) 
   

(6) 
  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本「報名表」之資料，請以正楷書寫，避免字跡潦草無法辨識。 
2. 傳真報名者：填妥後請於 6月 19 日前傳真至 02-86676397。 
3. 諮詢電話：02-86676111#169 蔡小姐。 

表格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複印 


